江门市清洁生产专家库入库专家承诺书

本人自愿申请加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清洁生产专家库，现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完全接受《关于开展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清洁生产专家库更新的通知》中规定的申报条件与专家职责。

本人承诺所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、学历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、相关业绩及培训证明等）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无任何虚假、伪造或隐瞒信息。

如本人存在弄虚作假、提供不实信息，或隐瞒犯罪、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等不符合入库条件的情形，一经查实，本人自愿接受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，包括取消本人专家库入库资格（已入库的，自愿取消专家资格）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关后果。
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特此承诺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